附件1

韶关市城市管理信息采集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韶关市城市管理信息采集项目
采购单位：韶关市市政管理中心
采购上限价：21.3万元
2、 项目采购服务内容
1. 提供平台，具备视频接入与管理能力，对接韶关市智慧停车视频资源（不限于该视频来源），从中筛选出400路视频，要求视频分布在三区（浈江、武江和曲江）主次干道，能够发现常见的城市管理问题。
2. 要求平台提供算力和算法服务，对以上400路视频开展垃圾箱满溢、暴露垃圾、道路积水、井盖缺失、道路破损、非机动车违停、占道经营等智能识别分析。
3. [bookmark: _GoBack]对接韶关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将审核后的图片推送至韶关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生成工单。
4. 另安排1人开展人工巡查，每天巡查1条主干道。以及审核智能识别的图片。
5. 提供完成以上内容所需要的网络以及其他未明确的事项。    
3、 进度要求
    要求签订合同后1个月内将识别后的图片推送至韶关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如果非中标单位的原因导致1个月内无法完成的，可协商业主延长期限。
4、 采购方式
 在规定时间前将加盖公章的密封报价函（附技术方案，一式四份）送达韶关市市政管理中心（地址：韶关市武江区沙湖路12号），我中心将选取合理低价的供应商为中标单位。
备注：逾期送达的报价，我中心将不予受理，且不接受电子形式的报价。
5、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期。
6、 付款方式
1．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
2． 完成400路视频筛选，审核后将图片推送至韶关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经业主确认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60%；
3． 服务期满，项目验收通过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合同款。
4． 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甲方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
7、 违约责任
（一）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三）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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